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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述：推动苏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《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时    效：
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文化产业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苏州市贯彻<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>的实施意见》，推动苏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我局制定了《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　　附件：《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 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9月30日
　　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　　
　　
附件：
 
　　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
　　第一章  总 则
 
　　第一条  根据《苏州市贯彻＜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＞实施意见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，为振兴苏州传统工艺，发挥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行业在传承历史文化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 本办法所称苏州市工艺美术（丝绸）项目（以下简称：工美项目）是指每年列入苏州市级文化产业发展资金预算、对苏州市区工艺美术（丝绸）的项目扶持、作品创作、人才资助、精品征集等方面给予支持的项目。
　　第三条  工美项目管理坚持公开公正、突出重点、择优扶强、专款专用原则，做到管理科学、程序规范、安全高效。
　　第四条  工美项目由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（苏州市传统工艺振兴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）（以下简称：市文化部门）负责管理。
 
　　第二章  支持方式
 
　　第五条  支持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企业在技术研发、设计创新、工艺改良、设备更新、渠道开拓、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创新。对通过市级以上丝绸新产品认定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定，对具有示范性、引领性的项目，按照项目投资额的20%给予奖励，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　　第六条  支持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作品（产品）品质提升。对通过国家产品认证机构工艺美术（丝绸）品质认证的企业每家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奖励。
　　第七条  支持打造全国性的工艺美术（丝绸）行业展示交易平台。重点支持举办中国（苏州）国际丝绸博览会，苏州“子冈杯、苏艺杯”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。对承办单位在招展招商、场地租赁、宣传推广、活动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支出，经审计后一次性给予总额50%的补贴,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　　第八条  开展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行业人才培训和交流工作。每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开展普通专业技能型人才、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级工艺美术创作人才培训和交流活动。
　　第九条  支持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行业技艺传承和工艺美术（丝绸）优秀人才就业。苏州各类技能大师（名师）工作室进行师徒技艺传承，其培养的徒弟经劳动人事部门职业技能鉴定为中级以上的，按每培养1名一次性奖励1万元的标准给予师傅奖励。鼓励苏州工艺美术（丝绸）企业招聘苏州高等院校、职业技术院校工艺美术（丝绸）专业优秀毕业生。优秀毕业生在企业工作满一年以上的，按每录用1名一次性奖励1万元的标准给予企业奖励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第十条  支持高层次工艺美术人才项目。对入选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实施的工艺美术项目给予资金支持。
　　第十一条  支持开展当代苏州工艺美术精品征集工作。
 
　　第三章  监督管理
 
　　第十二条  工美项目实行信用承诺制，由项目单位先行向市文化部门提交信用承诺，由市文化部门对项目实施跟踪管理。
　　第十三条  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员对项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。若弄虚作假，按规定追究项目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，并收回已拨付的工美项目资金，三年内不再给予工美项目支持。
　　第十四条  市文化部门应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，定期对工美项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。
　　第十五条  市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在工美项目管理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 
　　第四章  附 则
 
　　第十六条  本办法由市文化部门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七条  本办法自2018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
